
物品的关税基础税率应为2009年1月1日适用的最惠国关税税率。
为根据第2.04条取消关税之目的，临时分阶段税率应向下取整，除非本附件所附
各缔约方关税减让表中另有规定，至少精确至0.1个百分点；若税率以货币单位表
示，则至少精确至该缔约方官方货币单位的0.001。

缔约方同意：
a.�巴拿马关税减让表以西班牙语文本为准；且�b.�加拿大关税减让表以英语、法语和西班牙
语文本为准，但如遇分歧，以英语和法语文本为准。

加拿大关税减让表（关税减让表作为单独卷册附后）�巴拿马关税减让表（关
税减让表作为单独卷册附后）

附件2.18：农业保障措施
冷冻猪肉
巴拿马可根据第2.18条，仅对下表所列的原产农产品采取或维持农业保障措施：

表：货物、税号及触发水平

冷冻猪肉
猪腿肉及其肩肉

0203.22.10
0203.22.90
0203.29.20

冷冻猪肉
除火腿和肩肉外

0203.29.10
0203.29.90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第三章：原产
地规则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第3.01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水产养殖�指通过干预饲养或生长过程（如定期放养、投喂或防止捕食）以提高生产，
从种苗（如卵、鱼苗、鱼种和幼虫）开始养殖水生生物，包括鱼类、软体动物、甲
壳类动物、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和水生植物；海关完税价格�指根据《海关估价协定》
确定的价值；

可替代货物�指商业用途上可互换且特性基本相同的货物；可替代材料�指商业
用途上可互换且特性基本相同的材料；公认会计原则�指各缔约方领土内采用的、
为信息披露及财务报表编制中涉及的收入、成本、费用、资产和负债记录提供实质
性权威支持的原则；这些原则既包括普遍适用的宽泛指导方针，也包括会计领域通
常采用的标准、惯例和程序；



货物包括产品、物品或材料；
货物完全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获得或生产是指：

1.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开采或提取的矿物或其他非生物自然资源；

2.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收获的植物或植物产品；

3.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出生和饲养的活动物；

4.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从活动物获得的货物；

5.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通过狩猎、诱捕、捕捞或水产养殖获得的货物；

6.�由在一方注册、记录或列名的船舶，或由在一方领土内设立的公司租赁且有权悬
挂其旗帜的船舶，从一方或双方领土外的海洋、海床或底土捕获的鱼类、贝类或其
他海洋生物，但受根据经修订的《特别经济措施法》（1992年加拿大法规第17章）
所制定法规约束的任何货物除外；



7.�在工厂船上利用第(f)项所述货物生产的产品，前提是该工厂船在一方注册、
记录或列名，或由在一方领土内设立的公司租赁且有权悬挂其旗帜；8.�由在一方注
册、记录或列名且有权悬挂其旗帜的船舶，或由一方或一方的个人，从《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第1条第1款定义的区域开采或提取的货物（鱼类、贝类或其他海洋生
物除外）；9.�从外层空间获取的货物，前提是由一方或一方的个人获得且未在非缔
约方进行加工；10.�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和碎屑；

11.�从一方或双方领土收集的二手商品中回收的原材料或零件，前提是该货物仅适
用于此类回收；这包括用于生产再制造商品的此类原材料和零件；或�12.�在一方或
双方领土内完全由(a)至(k)项所述货物或其衍生物生产的货物；

间接材料系指用于货物生产、测试或检验但未实际融入货物的货物，或



用于建筑物维护或与货物生产相关设备运行的货物，包括：

1. 燃料和能源；2. 工具、模具和铸模；3. 用于维护设备或建筑物的备件或材
料；4. 用于设备或建筑物的生产或操作的润滑脂、复合材料或其他材料；5.
手套、眼镜、鞋类、服装和安全设备和用品；6. 用于测试或检查货物的设备、
装置和用品；7. 催化剂或溶剂；或

8. 任何其他未融入货物但其在货物生产中的使用可合理证明为该生产一部分的
货物；

中间材料指由货物生产商生产并用于该货物生产的材料；列名缔约方�指以光船租
赁形式租给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永久居民或加拿大公司的外国注册船舶，且该船舶
在租期内列名于加拿大注册簿，同时其在外国的注册在租期内被暂停；



船舶的租期内其在外国的注册被暂停；

材料�指用于生产另一货物的货物，包括零件或成分；莫拉�（库纳语中称为
morra）指一种传统且具有历史意义的货物，通过在巴拿马领土上将小块装饰布料
反向贴花到更大块布料上制作而成，采用不同明亮颜色织物的组合从背面精心制作；
莫拉由两层或更多层裁剪织物手工叠加缝制而成，其灵感通常来源于自然、宇宙观
或几何设计；净成本�指总成本减去促销、营销及售后服务成本、特许权使用费、
运输和包装成本以及包含在总成本中的不可抵扣利息成本；不可抵扣利息成本�指
生产商发生的利息成本超过可比期限适用的国家政府利率700基点以上的部分；

非原产货物�指根据本章规定不符合原产资格的货物；



非原产材料�指根据本章规定不符合原产资格的材料；

其他成本�指非产品成本或期间成本的所有成本；期间成本�指除产品成本外，
在发生当期即计入费用的成本，包括销售费用或一般行政管理费用；

产品成本�指与货物生产相关的成本，包括材料价值、直接人工成本或直接制造费
用；

生产商�指从事种植、采矿、养殖、收割、捕捞、诱捕、狩猎、制造、加工、组装
或拆卸货物的人员；

生产�指种植、采矿、养殖、收割、捕捞、诱捕、狩猎、制造、加工、组装或
拆卸货物的活动；

合理分配�指根据实际情况以适当方式进行分摊；

再制造商品�指全部或部分由回收货物组成的商品；



特许权使用费�指作为使用或有权使用版权、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专利、商标、
设计、模型、计划、秘密配方或工艺的对价而支付的款项，包括根据技术援助或类
似协议支付的款项，但不包括根据技术援助或类似协议支付的与以下具体服务相关
的款项：

1. 人员培训，无论在哪里进行；以及2. 如果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进行，工程、
工装、模具设定、软件设计和类似的计算机服务，或其他服务；

促销、营销及售后服务成本指与以下相关的成本：

1�.�销售或营销推广；媒体广告；广告或市场调研；促销或演示材料；展品；销售
会议、贸易展览和大会；横幅；营销展示；免费样品；销售、营销或售后服务资
料（产品手册、目录、技术资料、价目表、服务手册、销售辅助信息）；标识或
商标的建立或保护；赞助；批发或零售补货费用；娱乐；



2�.�销售或营销激励；消费者、零售商或批发商回扣；商品激励；

3.薪水或工资、销售佣金、奖金、福利（例如医疗、保险、养老金）、差旅或生活
费用、用于促销、营销或售后服务人员的会员和专业费用；

4.促销、营销或售后服务人员的招聘或培训，或对客户员工的售后培训，前提是这
些成本在生产商的财务报表或成本账户中已单独列明用于货物的促销、营销或售后
服务；

5.产品责任保险；
6.用于货物促销、营销或售后服务的办公用品，前提是此类成本在生产商的财务报
表或成本账户中已单独列明用于货物的促销、营销或售后服务；

7.�电话、邮件和其他通讯，前提是该成本在生产商的财务报表或成本账户中
已单独列明用于货物促销、营销或售后服务；



8.�促销、营销或售后服务的办事处或分销中心的租金或折旧；

9.�财产保险费、税款、公用事业费用、或销售促销、营销或售后服务机构或分
销中心的维修或维护费用，前提是这些成本在生产商的财务报表或成本账户中已单
独列明用于货物的销售促销、营销或售后服务；或10.生产商向他人支付的保修维
修费用；运输和包装成本指为装运货物进行包装或将货物从直接装运点运至买方所
产生的成本，不包括为零售而进行的货物准备和包装成本；

关税条款指协调制度的章节、目或子目；

总成本指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产生的产品成本、期间成本或其他成本；

交易价值�指货物的实付或应付价格，包括材料费用，与货物生产商的交易相关，
并根据《海关估价协定》第8条第1款、第3款和第4款的原则进行调整，以包含



其他费用，如佣金、生产协助费、特许权使用费或许可费；

货物的交易价值，或成套或组合货物的交易价值指：

1. 生产商在生产地销售时该货物的交易价值或成套/组合货物的交易价值；或

2. 该货物或成套/组合货物的海关完税价格，

并可根据需要调整以扣除货物离开生产地后产生的成本，如运费和保险费；及

非原产材料价值指：

1. 该材料进口至一方时的交易价值或海关完税价格，可根据需要调整以包含运
费、保险费、包装费或将材料运至进口地的其他成本；或

2. 在国内交易的情况下，材料价值的确定应遵循《海关估价协定》的原则，与
国际交易相同



交易相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3.02条�:�原产货物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条件的货物应视为原产于一方的领土：

1.该货物完全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获得或生产；

2.用于生产该货物的所有非原产材料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经过完全生产后，均发生
附件3.0�2所规定的适用的税则归类变更；或当不要求税则归类变更时，该货物满
足该附件其他适用的要求，且该货物符合本章所有其他适用的要求；

3.该货物完全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仅由原产材料生产；或

4.除附件3.02另有规定或协调制度税目39.01至39.14或第50章至第63章的货物外：



A.�货物完全在一方或双方领土生产，

B.�用于货物生产的非原产材料无法满足附件3.0�2中规定的要求，因为货物和
非原产材料均归类于同一子目或未进一步细分为子目的目项下；C.�用于货物生产且
与货物归入同一税号或归类的非原产材料价值不超过货物交易价值的65%，且

D.�该货物符合本章其他适用要求。

第3.03条：特定纺织品和服装

莫拉，或含有莫拉的纺织品和服装，若其经过裁剪或针织成形，并在一方或双方领
土内缝制或以其他方式组装，则原产于一方领土。

第3.04条：价值测试
1�.�除第2款规定外，若附件3.02中适用于货物分类关税条款的原产地规则规定了价值测试，
则当用于货物生产的所有非原产材料价值不超过附件3.02规定的货物交易价值百分比时，
即满足该价值测试。计算公式如下：RVC�{v1}TV�-�VNM�TV�x100�，其中，



分类规定了一项价值测试，若货物生产中使用的所有非原产材料价值不超过附
件3.02中规定的货物交易价值的百分比，则满足该价值测试，计算公式如下：区域
价值成分� = 交易价值�-�非原产材料价值�交易价值�×100�，其中，

区域价值成分 = 货物的生产中使用的非原产材料价值占货物交易价值的百分
比；非原产材料价值� = 非原产材料价值；以及交易价值� = 货物的交易价值

2.�对于税目87.01至87.08的货物，根据该货物出口商或生产商的选择，如果在货物
生产中使用的非原产材料价值不超过附件3.02中规定的该货物交易价值或净成本的
百分比，则满足价值测试。3.�为满足第1款或第2款下的价值测试，生产商在货物
生产中使用的所有非原产材料价值不包括用于生产随后用于该货物生产的原产材料
的所有非原产材料价值。



4.�就第3款而言，第1款和第2款中的非原产材料价值不包括：

A.�另一生产商用于生产原产材料的全部非原产材料价值，且该原产材料随后
被货物生产商获取并用于货物的生产；或

B.�生产商用于生产原产中间材料的全部非原产材料价值。

5.�为根据第2款计算货物的净成本，货物生产商可：

A.�计算该生产商生产所有货物产生的总成本，扣除包含在这些货物总成本中
的促销、营销及售后服务成本、特许权使用费、运输和包装成本以及不可抵扣利息
成本，然后将这些货物的净成本合理分配至该货物；

B.计算该生产商生产的所有货物的总成本，将总成本合理分配到货物上，然后
扣除任何促销、营销及售后服务成本、特许权使用费、运输和包装成本以及不允许
的利息



包含在分配到货物上的总成本部分中的成本；或

C.�合理分配构成货物总成本的每项成本，使这些成本的总额不包含任何促销、
营销和售后服务成本、特许权使用费、运输和包装成本或不允许的利息成本。

6.�就本条而言，中间材料的价值指：

A.�货物生产商生产的所有货物中可合理分配至该中间材料的总成本；或

B.�构成该中间材料总成本且可合理分配至该中间材料的所有成本之和。

第3.05条：累积
1.�为确定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由一个或多个生产商进行

的货物生产，可由出口商或



该货物的生产商选择，视为由该出口商或生产商在任一缔约方领土内完成，前
提是：

A.�货物生产中使用的所有非原产材料均完全在一方或双方领土内满足附件
3.0�2所列要求；且

B.�该货物满足本章所有其他适用要求。2.�在第3款约束下，若各缔约方均与同
一非缔约方签订贸易协定（如世贸组织协定所设想的）以建立或将建立自由贸易区，
则就判定货物是否为本协定项下原产货物而言，该非缔约方领土应视为本协定所建
自由贸易区领土的一部分。

3.�一方仅在以下情况下方可实施第2款：各缔约方与该非缔约方之间已生效的条款
具有等同于第2款的效力，且缔约方已就是否将此类条款限定于特定货物或特定条
件达成协议。

第3.06条："微量允许"
1.�除第2至4款规定的情形外，若货物生产中使用的所有非原产材料（未发生附件3.02所列
适用的关税分类变更）的价值不超过货物交易价值的10%，则该货物应视为原产货物，前提
是：



未经历附件3.02中规定的适用税则归类变更的货物生产，其价值不超过货物交易价
值的10%，前提是：

A.�当适用于货物的附件3.02原产地规则包含非原产材料最高价值的百分比时，
该非原产材料的价值应计入非原产材料的价值计算中；且

B.�该货物满足本章所有其他适用要求。
2.�除附件3.02另有规定外，第1款不适用于生产协调制度第1章至第22章货物所用
的非原产材料，除非该非原产材料与根据本条确定原产地的货物分属不同子目。然
而，若货物与非原产材料归入同一子目但材料与货物不同，则第1款仍适用。

3.�属于《协调制度》第50章至第60章的货物，若因生产该货物所用的某些非原产
纱线不符合附件3.02所规定的要求而不具备原产资格，但只要所有这些纱线的总重
量不超过该货物总重量的10%，则该货物仍应视为原产。



4.�属于《协调制度》第61章至第63章的货物，若因生产该货物中决定其税则归类
的组件所用的某些非原产纱线不符合附件3.02所规定的要求而不具备原产资格，但
只要该组件中所有这些纱线的总重量不超过该组件总重量的10%，则该货物仍应视
为原产。

第3.07条：可互换材料和货物
为确定货物是否为原产货物，若：

1.�在生产货物时使用了原产和非原产的可替代材料，则可依据生产所在缔约方公认
会计原则认可或接受的库存管理方法，确定该可替代材料是否为原产；且

2.原产和非原产可替代货物在一方境内以相同形式进行物理组合或混合库存，并出
口至另一方时，可依据该出口方境内认可或接受的库存管理方法，判定货物是否为
原产货物。



该货物出口方所采用的公认会计原则。

第3.08条：成套或配套货物

除附件3.02另有规定外，根据《协调制度解释总规则》规则3所指的成套货物
或配套货物，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应视为原产：

A.�该成套或配套货物中的所有组成货物、包装材料及容器均为原产；或

B.�该成套或配套货物中包含非原产组成货物、包装材料或容器时，所有非原产组成
货物、包装材料及容器的总价值不超过该成套或配套货物交易价值的15%。

2.非原产组件货物、包装材料或容器的价值计算方式与非原产材料价值相同。



生产

第3.09条：附件、备件和工具

随货物交付的附件、备件或工具若构成货物标准配件、备件或工具的一部分，且货
物为原产，则该附件、备件或工具视为原产。在判定用于货物生产的所有非原产材
料是否满足附件3.02所列要求时，该附件、备件或工具可不予考虑，前提是：

1. 附件、备件或工具未与货物单独开具发票；且

2. 附件、备件或工具的数量和价值符合该货物的惯常情况。

第3.10条：间接材料
间接材料无论其生产地为何均视为原产。

第3.11条：使用的中间材料



1.�若中间材料为原产材料，则当其后续用于生产另一货物时，该中间材料中所含
非原产材料不予考虑。

2.�为确定货物的原产地，货物的生产商可将中间材料指定为原产材料或非原产材料
（视情况而定），以确定该货物是否符合适用的原产地规则要求。

1.

第3.1条2：包装材料和
零售容器
除第3.08条和附件3.02另有规定外，在确定以下情况时，用于货物零售包装的包
装材料或容器不予考虑：

1.非原产材料是否符合附件3.02规定的适用要求；或

2. 货物符合第3.02条(a)款或(c)款所规定的要求。



第3.13条�:�运输用包装材料和容器

为运输而包装货物所用的包装材料、容器、托盘或类似物品，在确定该货物是否
为原产时不予考虑。

第3.14条�:�过境和转运
1�.从一方出口的原产货物仅在满足下列条件时保持其原产资格：

A.�未在缔约方领土外进行进一步生产或任何其他操作（卸载、重新装载或为
保持货物良好状态或将其运输至一方领土所需的其他操作除外）；且

B.在缔约方领土外期间始终处于海关监管之下。

2.�缔约方认识到，根据一缔约方与非缔约方之间建立或旨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贸易
协定，符合原产货物资格的货物，仅因过境或经缔约方领土转运，或



因该货物在缔约方的自由贸易区内进行批发采购或销售，只要满足该协议适用条款
规定的所有条件，即不会丧失其在该协议项下的原产地位。

A第3.1�5条：解释与适用
就本章而言：
1.�本章中税则归类的基础是协调制度；

2.�在适用第3.02(d)条时，应根据协调制度解释总规则，依据目或子目的命名法及
相关节或章节注释，确定协调制度下的目或子目是否同时规定了货物及用于生产该
货物的材料；

3.本章所述成本必须根据生产货物所在缔约方领土内适用的公认会计原则进行记录
和保存。

第3.1�6条：协商与修改



1.�缔约方应定期磋商，以确保本章得到有效、统一且符合本协定精神和目标的实
施，并应根据第四章（海关程序）在本章实施过程中开展合作。

2.�若一方认为本章需因应生产过程发展或其他事项而修改，可向另一方提交修改建
议及支持性理由与相关研究，供货物贸易和原产地规则委员会审议并采取适当行动。

加拿大-巴拿马自由贸易协定文本——第四章：海关程序

第4.01条：定义
就本章而言：
海关当局指一方法律规定负责实施海关法律法规的政府机关；原产地确定指依据
第三章（原产地规则）判定货物是否具备原产资格；

出口商指位于一方领土内的出口商；
相同货物�指在所有方面均相同的货物，包括物理特性、质量和声誉，不考虑与
第三章（原产地规则）下这些货物原产地确定无关的外观上的微小差异；

进口商�指位于一方的领土内的进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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